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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民和家长教育学的兴起： 家长实质性教育
参与的形象重塑与学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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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研究探讨了政府多方推进家长教育参与政策却不能收到实效的深层原因和应对

策略。 首先梳理了家长的“教育民心”及其不被重视的现状， 特别是确认了忽视家长意见和作

用的社会心理的存在。 家长因缺乏存在感导致产生连锁效应： 不被重视， 进而难以发声， 即

使发声也少被倾听。 这种连锁关系是阻碍家长难以平等、 有效参与教育的深层原因。 打破这

一深层关系的关键是确立家长的存在感。 为了夯实家长作为教育主体的存在感， 抵制敌视家

长的文化和争取社会认可成为重要课题。 其次， 就课题攻克方案， 提出形象重塑与学术策略。
形象重塑提出“教育公民”新形象以替换问题重生的“社会家长”方案。 学术策略则厘清了家长

的三种身份， 旨在理论层面支持家长的教育主体性和教育参与。 学术策略由三部分组成： 其

一， 从新的角度对家长进行提问并正确认识家长； 其二， 从家长的立场看教育； 其三， 抵制

敌视家长的文化。 学术策略不仅涉及家长， 而且有其广泛的教育学意义。 政府和教育界应该

以对待教师素养的问题意识对待家长的素养问题。 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出台“教育热”经营战略，
使政府和教育界具备助推的视角和能力去挖掘家长的教育热能量。 学术策略旨在通过研究促

进国家、 教师和家长三者之间知识与权力的均衡发展， 建立一种共生关系。 建立三方共生关

系是建立教育民主的关键， 同时也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教师教育的课程内容应该包

含正确认识家长， 使准教师积极接受家长教育参与， 建立服务教育公民的专业职业文化。 应

当将当前“活跃”的家长教育参与政策取向转换为“先正常化”再“活跃”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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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 韩国家长几乎没有行使教育权的意识。 但是， ８０ 年代后期的几次契机， 使家长

教育参与成为韩国人们关注的焦点。 第一，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民主斗争后， 韩国社会刮起了民主化之风， 有

关家长的教育运动也随之展开。 许多家长教育团体成立并积极开展了的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 家长教

育参与的言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进而衍生为关注家长教育主体性的契机。 第二，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韩

国发布的教育改革方案（以下简称“５ ３１ 改革方案”）中强调“以需求者为中心的教育”， 并于 １９９６ 年在

学校引入了学校管理委员会制度， 使家长作为学校管理会委员参与教育。 “家长的教育选择权”“作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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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消费者的家长”“家长的教育参与”等新用语在当时被广泛使用。 第三， 废除了之前的教育法， １９９７
年制定了韩国《教育基本法》， 将家长明确规定为教育主体之一。① 由此， 家长的教育主体地位被法律

承认。 第四， 韩国不断强化支持家长的政策， 在教育科学技术部（现教育部）首次设立专门支持家长的

部门和全国家长支持中心。
韩国政府通过推进多种法律（例如制定家长会条例）、 行政兼财政支援政策（例如设立地区家长支援

中心）等多种措施促进家长的教育参与， 显著提高了家长对教育的参与度以及社会对家长的关注度。 金

凤济统计了自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１７ 年 ２０ 年间与家长相关的新闻报道， 从 １１３ 条增加至 ４７２ 条， 明确指出与

家长相关的社会议题和焦点有逐年增加的趋势［１］。
尽管如此， 家长教育参与的核心课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过去 ３０ 多年间， 在韩国政府和教育主管

部门的多方面努力下， 家长形式性的参与有了令人瞩目的改善， 但平等、 有效的教育参与并没有达到

预期效果。 虽然说家长是教育主体， 但只不过是虚设的存在［２］６。 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样复杂的。
本文讨论各种表象原因背后的深层原因， 并提出分析依据和解决策略。 首先， 家长教育参与长期

形式化， 说明他们的言论与角色不受重视的情况普遍存在。 这也意味着在韩国社会， 家长的地位和存

在感很低。 家长存在感低， 很难表达观点； 即使能够表达， 也鲜有人倾听。 这就是家长难以真正自主、
有效参与教育的深层原因。 从深层观点出发， 本文认为家长平等有效的教育参与的前提条件和挑战是

提高家长的社会地位， 夯实他们存在感的社会根基。 其次， 本文分析了家长作为教育共同体成员的重

要性， 指出抵制社会敌视家长的文化与获取大众认可的必要性。 主要方法是重塑家长形象（ｒｅｂｒａｎｄｉｎｇ）
和学术策略。 最后， 本文阐述了家长学术策略所具有的拓展性的教育学意义。

一、 家长的“教育民心”现状及存在感缺失的家长

（一）焦虑的 “教育民心”
２０１５ 年， 仁川世界教育论坛开设了一场关于韩国教育发展经验的特别讨论会。 在会议上， 教育部

指出了韩国教育发展的三大秘诀： 国家（政府）主导的教育发展战略； 优秀的师资力量； 民众高度的教

育热［３］。 韩国的公共教育虽在短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但之后并无明显创新， 长期处于停滞不

前的落后局面。 韩国教育面临两种停滞状态： 一种是已经完成了数量增长的教育， 但并未呈现向质性

转变的停滞状态； 另一种是教育未能应对教育领域以外的快速变化而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面对上述

停滞局面， 需要重新思考以往的发展策略是否依然有效， 同时探索建构新的运行机制。
特别是鉴于其他领域的发展， 公共教育的相对落后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这种相对的落后可从家长

和学生的言行中体现出来。 虽然仍有优秀人才不断进入教育大学和师范院校， 并通过非常严格的聘用

考试后成为新任教师， 但是学校教育质量并不高。 相反， 学生和家长对公共教育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信任度不断下降。 这种充满矛盾的状况说明公共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已经开始出现危机信号。 失去公

信和改革动力的公共教育难以产生自生力。 自生力降低， 公共教育的改革可能性也随之降低。
韩国教育要摆脱停滞状态， 寻求超越， 需要探索新的途径。 这条途径就是从国家、 教师、 家长（国

民） 新的角色结合中进行突破。 围绕公共教育， 国家（政府）是教育的供给主体， 教育者（教师）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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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国《基本教育法》明确指出， “教育当事人”包括学习者和监护人（家长）， 具体明确了监护人（家长）教育的权

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 其中规定， 监护人有权对子女所在学校的运营提出建议， 享有合法参与学校教育的权利。



主体， 家长和学生是需求主体。 各方需要重置角色， 特别是国家和家长， 这样才能产生新的合作可能

性。 只有家长真正地参与教育， 才能为处于停滞状态的教育提供发展动力。
为了掌握家长的“当下状态”， 首先应明了家长的“教育民心”和焦虑。 ２１ 世纪中前期， “教室崩溃”

成为教育界的一大热门话题， 这一话题如实反映了公共教育的崩溃和学生、 家长对公共教育的信任不

足。 如下例所示： “特别是在和大城市的学生或家长交谈时， 他们常常说出意想不到的词。”“（学校是）
无聊且令人烦闷的地方” “（学校是）封闭孩子们的地方”“（学校是）孩子们聚集玩耍的地方”“（学校是）
老师感到无助的地方”“（学校是）是为了保证出勤而不得不去的地方” “（学校是）做课外补习班作业或

补充睡眠的地方”和“（学校是）和朋友见面的地方”。 所谓的“课堂崩溃”和“学校崩溃”自然是一回事

儿［４］。
韩国在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发布的《２０１５ 年教育民意调查报告》中问到： “如果您的孩子拒绝上学， 您会怎

么做？” ５６ ８％的家长回答“寻求其他对策”， ３７ ３％的家长回答“一定要让孩子上正规学校”。 这一调查

结果与初期教育民意调查（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中回答“一定要让孩子上正规学校”的最高答复率相比， 有了

很大变化［５］。
２０１８ 年， 韩国国会议员选举期间， 为了解地方自治团体关心的问题， 对过去 ４ 年间的大数据进行

了分析。 结果显示， 民众关心的问题聚焦在教育的发展上， 即民众、 议会、 媒体提及教育问题的次数

最多［６］。 这一趋势表明， 学生和家长在心理上对公共教育（学校教育）的疏离感越来越强， 家长是最焦

虑的教育主体。 家长对公共教育（学校教育）的信任感正在迅速降低， 同时正在寻求新的方案以逃离公

共教育。 这种趋势暗示着公共教育未来的不确定性。 公共教育缺乏及时创新， 不仅导致家长的心理摇

摆不定， 还招致他们对公共教育的信任危机。
（二）深感教育界矛盾的家长

政府和教育界不应该带给家长二律背反或矛盾的感觉， 也不能让学生和家长产生“尽管教育领域不

能领先于其他领域， 但为什么会如此落后”的想法。 但教育的现实并非如此， 下面列举几种情况予以

说明。
１． 虽然政府和学校表面上鼓励家长参与， 但在实际参与过程中家长能体验到某种被排斥的感觉。

教育厅和学校背着家长发布大量非公开的文件处理学校事务， 就连需要公开的文件也以各种理由延迟

公开。 在诸多情况下， 即使有法律保障， 家长的参与依旧受到阻碍。
２． 学校嘴上说家长是教育主体， 但实际上却对赋权家长的教育活动表现出很大的反感， 这给家长

带来矛盾（二律背反）的感觉。 另外， 学校嘴上说家长是“教育共同体”成员， 但在商议重要事项时， 依

旧把家长当作“陪衬”。
３．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只有与以家长为中心的教育联系起来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但在教育现实中，

即使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师也对“以家长为中心”持有否定的态度。 这也带给家长矛盾（二律背反）
的感觉。

从以上三种情况可以看出， 一旦社会、 教育的讨论涉及家长的实际参与时， 就会出现各种如特例

或附加条件等阻碍因素， 而且这种现象持续存在， 难以改变。
（三）存在感缺失的家长及其对应策略

尽管对学校教育不满， 但其孩子又必须获得学校的成绩和毕业证， 这让家长充满矛盾。 而这种矛

盾是家长产生焦虑的根源。 即使家长对公共教育的信任日趋下降， 甚至“教育民心”向背， 韩国官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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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机构和政界依旧对家长的心声不曾在意。 “民心即公理”的说法在教育领域根本不发生效用， 家长很

难找到存在感。 忽视家长的存在成为阻碍家长平等、 有效参与教育的深层原因。
家长应该如何应对这种被忽视的状况？ 而政府和教育界又该以怎样的对策应对？ 这两个问题与“家

长是什么”这一个问题不无关系。 因为对家长身份和地位意义的社会建构不同， 社会对家长应该以什么

方式参与教育的思考方式也会不同。 为了让家长真正地参与教育， 有必要先梳理社会主流对家长的看

法（家长观）， 并对其进行修正。 这表明需要为家长教育参与制定新的学术研究策略。
为家长的存在感建构社会基础需要以重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的社会意义为前提， 让他们拥有“象征

性资本”非常重要。 “象征性资本”的建构， 可以借用布尔迪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所主张的“抵制敌意话语法”和
霍耐特（Ｈｏｎｎｅｔｈ）主张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概念［７］， 让家长重新披上新身份的“外衣” （语言的衣服），
以抵制忽视家长、 敌视家长、 污名化家长等不良文化， 为家长“争取承认而斗争”。 为了提高家长的存

在感， 构筑新的身份象征， 提议使用 “教育公民”这一概念。 “教育公民”概念的提出是形象重塑策略，
旨在提高家长的社会存在感， 也为家长真正参与教育奠定基础。

二、 教师—家长关系的新形势与关系重构

（一）民主化时代和教师—家长关系的结构性变动

科学技术的发展触发了后信息化时代的开启， 引起了快速多样的社会变革， 对教育产生了巨大影

响。 其中， 公民权力的增长令人瞩目。 这极大地影响了教师—家长的关系。 前英国首相卡梅伦认为，
知识信息社会开启了后官僚主义时代。 后官僚主义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是公民权力大于地方权力或中央

权力。 为了提高和巩固公民权力， 卡梅伦提出将更多的权力和信息分享给公民的三种方法。 一是通过

公开各种信息提高透明度（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二是通过公开信息增加选择权 （ ｃｈｏｉｃｅ）； 三是增加问责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制度［８］。 后信息化社会带来的政府角色的变化， 不可避免地对教育领域产生影响。 公民

权力增加， 家长的权力也随之增加， 家长对教育的控制力也会逐渐增强。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分析也指出家长—学生的教育控制力增加的时代背景及其教育意义。 柯林斯

（Ｃｏｌｌｉｎｓ）和哈尔弗森（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认为，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催生了第二次教育革命。① 随着技术的发展，
教育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情形正在逐渐消失， 校内外的界限正在减弱。 各种媒体的教育作用和意义逐

渐增大， 而学校和教师的作用正相对变小， 实现“个性化学习”范式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有分析指出，
在这一过程中， 家长和学生的学习选择权将进一步扩大， 对教育的控制力也将增强［９］。 在第二次教育

革命的过渡期， 学校与家长的矛盾会日益加剧， 预示着两者关系将会发生结构性变动。
随着急剧的社会变化而产生的教育结构变化， 也带动了学校—教师—家长关系的结构变化。 现阶

段教育重心正在从学校—教师向家长—学生转移， 是后者教育控制力逐渐增强的过渡期。 社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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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柯林斯和哈尔弗森确定了教育历史变革的三个时代。 他们认为， 教育从学徒教育时代到普及学校教育时代， 正

在走向终身教育时代。 在农业社会以学徒教育为中心， 工业革命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 社会进入学校教

育时代。 ＩＣＴ（信息通信技术）等信息媒体技术的发展， 让我们进入了终身学习时代。 他们把从学徒制教育转换

到学校教育时代称为第一次教育革命， 把从学校教育时代向终身教育时代转换称为第二次教育革命。 根据教育

形态不同， 教育的责任主体也不同。 学徒制时代的责任主体是家长， 学校教育时代的责任主体是国家， 终身教

育时代的责任主体再次回到家长， 同时包括学生。



平等化趋势也影响到了教师—家长关系平等化诉求。 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增加了家长对教育民主化的需

求， 也增加了家长教育参与的愿望。 在结构变动的转换期， 冲突极有可能升级。 学校、 教师和家长都

应做好应对结构变动的准备。
如果学校和家长的关系转换为新的形式， 那么对其的认知也要改变， 两者关系应该重新建构。 否

则将会发生奥格本（Ｏｇｂｕｒｎ）所说的文化滞后现象， 或者如托夫勒（Ｔｏｆｆｌｅｒ）所言： 如果一味固守传统而不

是因势变革， 就会导致冲突发生。
现阶段需要切实改变对学校—教师—家长关系的基本认知。 如果拒绝改变， 任何新的制度和方案

都难以奏效。 家长教育参与是学校—教师—家长三方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三者相互关系变化的认

识和制度改革同时进行， 才是最有效的举措。 但是到目前为止， 关于三者关系的基本认识和结构变化

的论证非常贫乏， 变革举措局限在通过制度变化鼓励家长的教育参与， 而且一味强调家长的问题及其

应做出的改变， 却闭口不谈学校和教师方面的问题及其变革。
（二）家长—教师冲突加剧背景下偏向教师的话语与关于家长群体问题意识的缺失

韩国教师团体认为教师—家长矛盾的典型模式是“侵害教权”。 矛盾的增加被认为是侵害教育权的

增加。 韩国代表性教师团体———韩国教师团体总联合会每年都会公布侵害教权的统计结果， 强调学生

和家长对教权的侵害正在增加。 前会长河润秀认为过度给予家长权利， 而忽略义务， 导致了教师权利

的丧失［１０］。 给家长贴上“扰乱教育的”或“自私”的集体标签。 例如， 将家长定义为教育的“强势消费者”
（无理取闹、 飞扬跋扈的家长） ［１１］， 或者贬低、 指责家长为“只考虑自己孩子的教育利己主义者” “ 课外

教育的鼓动者”和“教权侵害者”， 进而把家长纳入“负能量”范畴以降低家长的社会地位和存在感。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以来， 韩国学者尽管展开了很多关于教育冲突话题的讨论， 但教师与家长的

冲突却被相对忽略。 而且， 虽然对教育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很多讨论， 但教师和家长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始终没有成为讨论对象。 或许是因为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已被默认， 是主导教育话语的教师

和偏向教师的学者选择性生产教育知识的结果。
如上所述， 教育话题讨论已经患上了“对家长缺乏问题意识”的病症。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家长没有

社会存在感。 没有存在感的家长被无视， 结果主导教育话语的研究者也认为没有必要将家长的不平等

地位视为问题， 教育话语的主导者没有切身体会家长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和立场， 反而体验到他们的抗

议和投诉带来的不悦感。 每当教师和家长之间的矛盾事件被媒体进行报道时， 强化保护教权的措施就

会收紧。 但对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冲突、 为减少冲突如何与家长协调等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 即便

有， 也大多以家长作为辅助性或者被动角色为前提。 “关于家长参与学校现状的研究， 大部分是从家长

作为学校及教育政策的合作者和支援者的角度叙述， 而不是从作为教育主体的家长的立场出发。” ［２］１２

文在寅政府在全国教师工会及其相关人士的强烈影响下， 正在推行更加以教师主导、 以教师为中

心的教育政策。 政府和教师团体建立的密切关系， 将进一步导致对家长的无视与排斥。 在这种氛围下，
家长政策逐渐萎缩， 对家长的问题意识也逐渐模糊。 如上所述， 韩国教育依旧是国家和教育者主导。
然而教育界的这种走向与公民权力不断增强的时代趋势及第二次教育革命的趋势背道而驰。 换句话说，
教育政策的方向与多领域发生的结构变动悖逆而行。 过去， 政治与经济勾结导致的严重问题广受批评。
现在， 政府和教育界的密切结合应该视为严重的问题引起重视， 然而教育界乃至媒体都没有认识到这

一问题的严重性。
教师与家长之间冲突现象的增加， 需要重新审视教师与家长的关系的新情境 （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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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教师和家长之间矛盾的增加， 让人联想起“海因里希法则”①。 海因里希法则警示我们应该严

肃地看待教师和家长冲突增加的现象。 通过这些相互冲突的事件， 可能带来教师和家长的关系结构性

的变动， 需要引起警惕并谨慎对应。 因此， 不能把最近发生的冲突视为单纯的冲突增加， 而应视为教

师和家长关系正在发生结构变动的前兆。 迎接后信息化社会， 我们要探索教育共同体的关系结构该如

何重组， 以及探索建立教育共同体的新规范。
（三）教师与家长共生关系的重构

虽然家长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教育界对家长的认识变化和应对不够充分， 这被视为

教师和家长两教育主体间冲突加剧的主要原因。 想要平等参与的家长和想要维持权力等级的教师间的

矛盾不断扩大。 把教师和家长的关系看作是师生关系的延伸是不恰当的， 不仅意义模糊， 而且还暗示

着等级关系。 何况， 师生关系并不是普通人际关系， 是只有双方相互信任和尊重时才能形成的特殊人

际关系。
教师和教育主管部门不愿意把家长视为重要的教育合作伙伴。 因此， 在教育研究和讨论教育的相

关场合， 家长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教育的三主体中属于被相对排斥的角色［１２－１４］。 在教师和家长的

互动中， 家长单方面服从和支持教师的角色已经成为过去。 为了有效参与教育， 家长必须摆脱“干扰教

育”和“自私”的社会污名， 也必须超越“辅助 ／被动”角色。
政府和教育界应尽快结束“亲密关系”。 政府要保持立场中立， 充当教育界和家长之间的仲裁者的

角色。 为了使国家—教师—家长三大主体的关系民主、 有效， 三者应该走向共生关系。 共生关系是指

国家—教师—家长（学生）之间通过合作、 牵制、 均衡谋求相互发展的关系， 而不是家长作为弱者而共

存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一种民主的状态， 也是一种使得教育创新成为可能的持续状态， 其核心在于使

成员间的相互发展成为可能。
共生关系的建构最重要的是重构教育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特别是教师—家长间的权力关系。 事

实上， 教师与家长的关系一直是一种模糊的状态， 或者是一种习惯的状态， 并无明确界定。 对这种关

系的模糊认识在和平时期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在冲突频繁或需要责任界定的事情发生时就会成为问题。
我们应该赋权给作为弱者的学生和家长， 使他们成为共生关系的平等成员。 教师和家长要明确并承认

各自在契约关系中的平等地位。
如果说国家和公民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 那么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公民间的关系也是契约关系。

家长是以教育公民身份扮演契约当事人的角色。 如果在教育机构的运营或解决教育问题过程中排除家

长， 那等于是排除了契约中的核心当事人。 这是教育行政程序上存在的缺陷。 如果家长参与教育仅停

留在形式上， 那就不仅仅是参与的缺陷， 更是教育行政的缺陷。 政府应该充当教师和家长之间的仲裁

者角色。 仲裁者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对国民的教育责任。
（四）教育问责制和家长的学校参与

越来越多的教师—家长冲突需要被视为学校—家长冲突的一个方面， 它超出了双方的特点或冲突

事件的性质。 这是因为家长对学校制度的不满往往指向教师爆发。 尽管教师按照学校的政策、 规定和

做法来处理他们的工作， 但家长的抱怨时有发生。 教师与家长冲突的很大一部分不是个人冲突， 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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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 １︰２９︰３００ 的海因里希法则， 在 ３３０ 例的安全、 冲突事故中， 会出现 ２９ 例轻伤或者中等规模的冲突， 以

及一例重伤或者严重冲突事故。



结构性冲突。 这种冲突与学校和教师如何理解其对家长和学生的责任有关。
随着公民权力增强和教育民主的成熟， 学校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家长是学校应该妥善对待的第

一大客户［１５］８０。 学校对家长的责任是国家对公民的教育责任的延伸。 因为学校是将国家的教育角色传递

给学生和家长的终端机构， 所以学校对家长而言也是终端的责任承担机构。
对教育问责的讨论体现了公共教育的运行原则。 问责制的基本前提来自政治组织理论和经济学中

经常使用的“委托代理理论”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６］。 委托代理理论确立了必须履行职责的行为者

（代理人）和要求履行职责的委托人， 以委托人实现自身利益为前提， 将履行职责的权力委托给代理

人［１７］。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规范化对保障教育问责制也非常重要。 家长期待教育主管部门保障官员问责

制， 并视其为教育行政的管理主体。① 基于这种官员问责制的教育主管部门与家长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公

共教育的工作原则［１７］。 学校不仅要收集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意见， 还要收集其对学校整体运作的意见。
收集的意见应作为评价学校的审核数据， 使家长对学校的参与更加规范化。

三、 抵制敌视家长的文化和形象重塑策略

（一）抵制敌视家长的文化和争取认可的努力

研究家长的学术策略包含挖掘隐藏在教育领域不同层面的敌视家长的文化， 以及通过课题研究的

方式探究克服这种文化的方法。 因为敌视家长的文化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从一开始就影响了所有与

家长有关的舆论形成和政策制定。 古迪纳夫关于文化的认知系统观点是理解这一点的良好指南。 “文化

是人们思想中关于事物的形式， 是感知事物、 联系事物、 解释事物的一种模式。” ［１８］６９－７０“文化是标准，
它决定了什么是什么， 会发生什么， 我们如何看待那些存在和可能发生的事情， 以及我们如何对它们

采取行动和行动程序。” ［１８］７０根据古迪纳夫的定义， 敌视家长的文化是人们从心理上对家长的敌意感知

形式， 是一种用于感知、 关联、 解释并应对家长行为的“敌视或无视”模型。
为什么家长在教育中处于被动、 不满的状态却保持沉默？ 吴在吉等人给出了五种解释， 这里包含

敌视家长教育文化的多种因素［２］４２－４３。
第一， 家长在心理上已经普遍接受自己是“学校的辅助者”。 再有就是“家长卷入， 教育必亡”的否

定性社会文化的膨胀， 以前以家长的“裙带风”和贿赂教师的风气为代表， 最近则被家长的投诉取代。
第二， 出于如果家长参与管理学校的敏感问题， 其子女在学校可能受到伤害的现实制约。 虽然有

少数家长仍然在积极地投诉和维权， 但大多数家长选择了隐忍， 因为他们知道孩子是在学校“手里”。
第三， 传统价值观对家长的影响依然很大。 “师影不可踏”的尊师重道价值观对家长的影响依旧存

在。 同时， 抱着罪人心态的家长也很多， 他们不会把子女教育的问题推责给教师。
第四， 因为学校具有公共机构特有的高门槛。 从个人立场看， 学校并不是说进就进、 说出就出的

场所。 主张教育专业化的教师也不欢迎家长过多地参与学校教育。
第五， 希望积极参与学校教育的家长群体力量太过薄弱，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机制不够健全。 在

家校互动过程中， 学校总是处于支配地位， 而家长不过是学校活动的支援者和协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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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 ２０１９）。



以敌视家长的文化为底色， 教师主导的教育参与所形成的文化象征支配机制由此形成。 我们需要

系统地分析教育界以各种形式存在的敌视家长的文化， 发现并传播抵制它的方法（语言）。 这与在男尊

女卑文化中找到抵制男尊女卑文化的方法一样至关重要。 模仿布尔迪厄（Ｐ．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强调的“语言的抵

制艺术”， 学术研究策略要帮助家长实现华丽转身， 不仅要合法化其地位， 而且要提供方法， 把家长从

“因被别人评说而存在”转变为“因自我言说而存在”。 家长学术研究策略若要发挥预期的积极作用，
“抵制”敌视家长文化的策略比“消除”策略更合适。 “消除”在多数的政府政策文件中屡见不鲜， 但反映

程度较弱， 反映方向不清。
通过家长学术研究策略， 对各种不友好的、 敌视家长文化的社会意义建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进行更具体的批判性分析。 研究者的课题是批判性地分析忽视或者矮化家长的语言， 并创造、
提供必要的新语言。 对于家长来说， 新语言可以成为确保他们社会存在感和主体性的源泉。 这种语言

可以成为家长确立新身份的工具， 也是争取外界承认的重要工具。
在“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家霍耐特看来， “为承认而斗争”是人类能够找到积极自我意识的社会心

理条件。 换言之， 它是一种揭示承认欲望的哲学和社会基础的话语。 “承认”的对立面就是“无视”， 例

如侮辱或屈从。 承认是形成积极自我认同的力量， 但无视会给主体带来巨大的心理伤害。 为争取承认

个人的身份而进行的社会斗争不同于政治和经济的斗争， 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例如： ２００８ 年， 由反对

进口疯牛病牛肉而爆发的烛光守夜集会， 就是由被无视的人民发起的争取承认其权力主体的斗争； 编

外合同工呼吁废除歧视的呼声中， 不仅包含着对经济利益的考虑， 也包含着被承认为平等社会成员的

愿望。
（二）对“社会家长”提法的批判

在韩国教育界， 家长仍然是“自私鸡娃”的形象， 是缺乏公共意识且对教育的正常发展造成诸多问

题的形象。 为了改变这种问题化的和自私的家长形象， 柳方兰等人提出“社会家长”概念作为解决方

案［１９］。 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对“社会家长”进行具体定义， 但也没有妨碍这一新术语正在一群关心家长问

题的教师间蔓延。 京畿道教育厅把“自私家长”转变为 “社会家长”作为学校创新项目的成果之一进行宣

传。 然而， 作为替代方案提出的“社会家长”不能说是合适的替代方案， 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 假定家长是自私的、 非社会性的、 缺乏公共性的前提不合理。 仍然从启蒙拯救的角度定义

家长具有局限性， “社会家长”一词隐含地预设了教师的道德优越性。 由于“社会家长”理论以教师的优

越性和专业性为基础， 强调家长的不足之处， 存在很高的把家长消极、 被动和辅助性参与教育合理化

的风险。 这种“社会家长”主张， 对教师来说或许接受度会高， 但对家长来说却不合适， 因为它是污名

化家长的语言。
其次， “社会性”一词的含义不明确， 不能只是强调家长缺乏“社会性”特征。 较之家长， 教师的社

会性程度又有多少？ 作为职人员的教师， 社会性不应该比家长更高吗？ 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
最后， “社会”或“自私”行为受情境影响很大， 因此很难脱离情境来做判断。 当教师与家长就学生

自身情况， 或是因投诉问题针对学生行为进行面谈时， 均可视为家长以情境为中心的行为。 这种情境

是家长为表达对子女的关切而与教师主动沟通的情境。 在处理校园暴力投诉和抗议的时候， 教师最能

够真切地体会家长自私利己的一面。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又能有多少人不会自私或是自我防卫呢？
笔者并不是说家长不自私， 而是认为 “因为家长比其他人更自私而更有问题”的观点不妥。 正如行

为经济学中对人的理解， 有必要就家长的本来面貌进行理解和接纳。 虽然需要批判只顾及自己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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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 但问题不是自私本身， 而是无法克服自私。 认清了问题所在， 创设环境， 想方设法地正确引导

家长超越自私， 成为政府与教育界需要解决的课题。
为了克服上述“社会家长”形象所存在的问题， 认可家长的社会存在， 强化家长教育参与的公共性，

重塑家长形象是必要的。 有必要为家长提供象征的力量， 以抵制敌视家长的文化， 在培育“亲家长文

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就像赋予黑人民权运动力量的“黑人是美丽的（ｂｌａｃｋ ｉ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口号一样， 有必

要创造一种与之媲美的象征手段。 因此， 创造一种能够抵制敌视家长文化并作为争取认可的象征性家

长形象成为一项新的任务。
（三）形象重塑策略： 为家长的存在感特制的象征

为什么家长的行为在教育界显得格外自私呢？ 究其原因， 可能与强调道德的教师职业特性有关。
更重要的是， 它是由教师和家长之间等级关系的权威主义观念和无视家长而产生的负面观念结合所致。
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很平常， 但却一直没有得到解答。 因为寻找答案的方式不同， 解决教师—家长关系

的方案也不同。
家长被无视和污名化， 只是形式化参与教育而无任何抵抗， 这些因素都对公共教育的创新和持续

发展构成威胁。 因为它滋生了教师的自满和怠惰。 抵制敌视家长的文化可以恢复教育主体间的平等和

制衡， 成为公共教育创新的重要力量。 通过家长形象重塑策略及争取有效认可不仅对家长有益， 而且

对提高教育质量、 增强教育组织的自生力和创新力也很重要。
“教育公民”可以作为一个合适的概念， 赋予家长社会存在感和推动家长的公共参与。 如果在民主

国家有公民， 那么在民主教育中， 家长应该具有公民的地位。 良好的政治需要合格的公民， 良好的教

育需要合格的教育公民。 家长应该发挥合格教育公民的作用。 正如建设民主国家需要培养健全的公民

一样， 民主教育建设也需要培养健全的教育公民。 作为教育公民， 家长是能对教育发挥积极作用的群

体。 因此， 需要树立“家长是教育公民”的形象， 以培养教育公民为宗旨制定家长政策和家长教育政

策［２０］。
（四）“家长是教育公民”新形象的优势

“教育公民”一词具有诸多优点。 其一， “教育公民”虽然是一个新概念， 但具有较好的亲和度。
“家长即教育公民”理论可以很容易地增进家长角色和教育公民角色间的相互理解， 并且更加易于针对

家长在教育参与中的角色进行探讨。
其二， 在家长话语形成过程中， 如果将已经系统化的公民理论知识运用到教育公民讨论中， 可以

有效促进话语形成。 例如， 如果把家长的知情权表述为教育公民的知情权， 可以进一步增强对家长知

情权的理解力和接受力。
其三， 家长教育公民理论比起教育主体理论更容易被教育界所接受。 家长需要用既有效又可被接

受的观点来说服教育界。 家长教育主体理论效度虽高， 但教育界的接受度却很低。 这是因为教育界对

教育主体化说法的心理抗拒很大。 另外， 由于这种说法过于抽象， 难以触及大多数家长的内心。 教育

公民是一种熟悉而有亲近感的语言， 因此具有很强的接受性。 同时， 这也将是一个开辟主体化道路的

过程。
其四， 教育公民概念与近期人们谈论的教育自治、 民主公民教育、 学校民主、 教育分权等概念的

内涵相互契合。 当家长自发形成“我们是教育领域的公民”的主体意识， 同时国家—教师认同家长的教

育公民身份时， 家长就成为教育共同体的真正一员。 如果家长可以成功获得教育公民的主体身份，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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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加强公共教育的自生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家长作为教育公民， 可以为教育的民主化进程和教

育创新的可续性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教育自治应发展为教育公民合法参与的自治。 如果教育自治仍然是“为了教育者的自治”， 就不能

称之为完全的教育自治。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 日， 韩国地方教育自治法修订网通过的一份声明将现行教育自

治制度定义为“教育者自治制度”， 并敦促朝着保障公民教育主权的方向对其进行修订［２１］。 有必要为家

长提供一个参与和交流的空间， 让家长在教育领域发挥公民作用， 创造一个提高他们公共能力的环境。
其五， 明确指明家长政策的重点方向， 即“确保教育公民身份和加强教育公民能力”。 家长教育的

核心是教育公民教育。 政府和教育界强调对学生进行民主公民教育， 却反对针对家长进行民主公民教

育， 这看起来令人费解。 正如公民需要公民意识一样， 家长也需要家长意识， 更需要有教育公民意识。
教育公民教育是与家长特有的公民角色相关联的教育， 因此应该属于一般公民教育的分支。 教育公民

教育应与其他公民教育得到同等程度的承认和推进。 如果教育界仍然像现在这样忽视这一点， 那么普

通公民就需要挺身而出完成这一课题。
其六， 期望教育公民的讨论可以发展为“教育公民权利法案”的讨论。 由于韩国的教育自治制度与

一般的自治相分离， 在一般行政中公民角色已经相当普遍， 但在教育领域教育公民角色却是陌生的，
受到抵制的。 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迟滞。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公立学校家长委员会通过的《家
长权利法案》（Ｐａｒｅｎｔｓ Ｂｉｌｌ ｏｆ Ｒｉｇｈｔ）首先提出了家长有“受到教职员工尊重的权利” ［２］３６。 １９９０ 年， 英国通

过的学校参与十项原则中， 明确指出“家长有权签订家庭和学校间的合作伙伴协议”。 在英国， 家长教

育参与也引发了与教师群体的冲突， 但通过“伙伴宣言”， 教师和家长阐明了他们是学校教育的合作伙

伴， 为解决冲突打开了大门。 英国 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教育督导法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是一项

关于家长教育参与的正式法案。 该法案指出合作伙伴关系不仅体现在公立学校的“运营”上， 也体现在

“监督”上， 家长、 学生和教师的意见被视为同等重要的监察证据在英国学校监察体系中发挥作用。 虽

然这些权力（利）对于现在的韩国家长来说似乎是相当遥远的， 但无疑是家长教育参与实现民主、 务实

的前提。 家长的教育公民权是争取身份认可的奋斗目标， 也是家长学术研究策略的目标。

四、 重新审视与解读“家长”： 关于家长的学术研究策略

我们经常可以在历史发展的主要阶段看到权利运动与学术研究策略的结合。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韩国

民主运动和学术运动结合的轨迹中可以看出， 学术研究策略一直是人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基础。 美国

黑人民权运动和黑人研究、 妇女运动和妇女学的发展等都是权利运动与学术研究策略相结合的典型

事例。
前面讨论的家长形象重塑也是家长学术研究策略的一部分。 家长的学术研究策略主要由三部分组

成： 从新的角度对家长进行提问并正确认识家长； 从家长的立场看教育； 抵制敌视家长的文化。 家长

的学术研究策略为从家长的角度看教育打开一扇窗， 提供语言基础， 并确立家长教育主体的地位。 同

时， 它能够抵制敌视家长的教育文化， 帮助家长争取作为教育主体的认可， 以及促进教育主体间参与

的平衡。 家长的学术研究策略要仔细地分析残留在韩国教育界各处的敌视家长的教育文化， 将其转化

为亲家长的教育文化， 通过理性的努力实现真正的家长教育参与。
想要改变政府的政策或是学校的应对方式， 首先要改变对家长的认识。 韩国政府和教育界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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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了目前对家长的解读水平时， 才能改变他们应对家长的方式。 改变观念最有效的方法是改变提问

的方式， 进而才能 “重新解读家长”。 迄今为止， 教育界经常提出的问题是“家长存在哪些问题”“家长

是如何扭曲教育的”等。 即使是积极性的提问， 也只是停留在“家长如何扮演学校协助者的角色”。 这些

问题只是突出了家长的消极方面， 或者充其量只是承认他们是协助性的伙伴。 只要停留在这类问题上，
家长就难逃“课外教育的元凶”或是“无理的投诉者”形象。 这样的提问方式， 没有任何空间承认和尊重

家长的教育主体性。
韩国的教育界未能就家长进行正确的提问， 也就不能正确地了解他们。 家长仍不能成为教育政策

的主要对象， 也不能被视为学校教育的重要伙伴。 政府和学校对家长的教育热、 需求、 能力、 全面的

积极参与视若无睹， 导致教育忽视了对家长的责任。 而且， 家长所拥有的无穷无尽的教育能量没有被

利用， 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去使用。
（一）提出新问题一： 是否正在很好地“使用”家长？
１． 教师使用说明书、 教育机构使用说明书和家长使用说明书

第一个问题： “政府和教育界对家长的使用情况如何？”①以这种方式提问， 可以改变对家长的态度

和认知。 批评并试图消除无法消除的事情。 例如， 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热望（教育热）， 这本身既不务实，
也不科学。 如果它是天生的， 既不太可能纠正， 也不太可能被消失， 那么探索如何将其重构为优势将

是一种更务实和科学的态度。
一位小学教师写的《教师使用说明书》读来让人印象深刻。② 当班主任向班里的孩子一一说明应该

如何“使用”教师， 达到的教育效果非常好。 同样， 如果为家长和学生提供教育机构的使用说明， 将极

大地帮助家长有效参与教育。 家长教育参与是家长“使用”教育机构的核心程序和方法。 如果家长的教

育参与受到阻碍， 则可将其视为侵犯了家长“使用”教育机构的权利。
从家长的角度来看， 学校等教育机构是为了支持国民（公民包括家长）教育而设立的机构。 因此，

教授家长学校（教育机构）使用法， 以及如何成为优秀的家长是国家和教育机构的义务所在。 家长教育

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学习“教育机构使用方法”展开， 家长教育参与就是运用“教育机构使用方法”并付

诸实践的过程。
“善于使用家长”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询问国家和教育界是否为了实现国家教育目的或实现教育

的本质目的， 而与家长合作制定和实施教育政策的问题。 只有政府懂得“用好”家长， 国家的教育政策

才能行之有效。
当然家长还有权利知道而且也有必要知道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学校使用方法。 像这样， 对“是否充分

地使用了家长资源”提出问题并进行反思， 不仅在怎样看待家长这一问题上， 而且在教育政策制定上也

会产生新的认识。 与其对家长支援子女教育的行为采取监管和启蒙的方式， 不如设计使家长和国家共

同受益的教育政策， 并找到引导家长做出明智选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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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使用”一词所持有的负面含义， 虽然实际上是“使用”的意思， 但使用“使用”一词的情况不是很多。 然而，
有时使用“使用”这个词是因为直接的语言表述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看待现实。 单边使用是不公平和不平等的，
但相互使用可以是公平和平等的。 如果家长使用好教育部和教育机构， 政府和教育机构也使用好家长资源， 那

么国家的教育就会更好。
韩国教育新闻，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 教师使用说明书， 车胜民， 昌源全安小学教师。



　 　 ２． 引导家长做出明智选择的方法

戴维·卡梅伦将信息化社会的特征定义为后官僚主义， 并认为应该将更多的权力和信息分享给公

民。 他认为， 具有指示性、 启蒙性或是命令性的政府政策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与参与， 政府需要改变

理解公民行为的方式， 并从新的视角探索政府政策。 他认同行为经济学的独特而具开创性的观点， 认

为应该接受公民行为（无论是否合理）本来的样子，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国家政策。 与其去告诫、 胁迫、
教化或是呼吁崇高的道德， 不如制定一个能够让公民自然而然地遵循和助推（ｎｕｄｇｅ）的政府政策。

助推是指通过当事人未觉察的自然方式介入， 不仅保障其选择权， 而且引导当事人朝着自己预设

的方向行事。 助推是一种在避免冒犯当事人的情况下， 在可控范围内引导他们做出明智选择的一种方

法。 这种助推策略的基本原则是“自由主义的介入主义”（ 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 通过自由主义式的介

入， 探索一种引导行动主体做出正确而明智选择的方法。
正如行为经济学所启示的那样， 探索一种教育的、 公共性质的、 助推家长自然行为的方法是一项

非常重要的教育政策课题。 应该把助推策略应用于建立政府教育政策与家长间的关系上。 政府和教育

机构与其制定监管家长的教育政策， 不如扮演帮助家长做出明智选择的选择设计者（ｃｈｏｉ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与其批评家长的自私行为， 不如创设环境让家长在交流与互动中培养公共意识。 为家长提供一个可以

更好地发展公众性、 促进教育公民思考和行动的交流空间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来， 可以超越单所

学校家长委员会的限制， 组织地方性的家长委员会， 将家长的思维范围扩大到当地社区层面， 并提供

一个社会空间和参与机会推动家长进行公共性的思考。
（二）提出新问题二： 如何把握家长的身份？
第一个问题“使用好家长资源”有一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要正确认识家长， 这是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好的使用方法的前提是基于对使用对象身份或属性的充分理解。 韩国通常把家长界定为把子女托付给

教育机构的父母或监护人［２２］。① 然而， 如果超越以“谁”为中心的法规定义， 对家长的真切心理以及教

育主体的性质进行解读和概念理解， 将有助于改善对家长的负面看法。 因此， 与其问“家长是谁”， 不

如问“家长是什么”， 把注意力集中到家长的身份上。 对属性和身份的关注将有助于发展家长的主体身

份， 如什么是家长教育参与的正确道路、 家长正当的角色等， 以及“正确的家长使用法” 的话语开发。
家长的身份有三种： 教育者身份， 法律身份和社会心理身份。② 这三个身份也是家长学术研究策略

中最基本的要素。 下面分别针对每个身份的含义和意义进行探讨。
首先， 是家长的教育者身份和关于家长素养的观点。 家长的教育者身份包含以下三个维度： 家长

是初任责任人、 终身责任人、 首要利益相关者。 家长从子女（学习者）出生起就扮演着初任责任人的角

色。 家长因为需要终生照顾学习者而感受到责任， 所以家长也是终身责任人。 学校在学生毕业后就结

束了他们的使命， 但是家长会伴随他们度过余生。 相比之下， 教师只能称为临时的责任人。 事实上，
没有比家长更希望学校越办越好的人。 这是因为家长对教育的恳切希望远高于政府和教师。 因此， 家

长作为教育者的身份表明家长不能不成为教育中最敏锐的利益相关者。 作为最敏锐的利益相关者，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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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下是更多关于家长的定义。 首尔大学家长政策研究中心（２０１４）将家长定义为“把孩子委托给教育机构的父母

或者监护人， 是公共教育的主体和伙伴， 对孩子的教育负有权利和责任”。 金章中（ ， ２０１６）将家长的特

征归纳为七大类， 包括地位的从属性、 权利—义务的代理性、 教育的主体性、 子女教育的导向性、 成员的多样

性、 高流动性和身份的时限性。
笔者在其他文章中针对家长身份的本质也进行过讨论， 但认为这次的整理是最恰当的。



们有权对相关事项进行优先解读、 参与、 批判和要求改进。
家长的教育者身份引发了人们对家长素养和家长教育的关注。 教师的素养是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

之一， 作为初任责任人、 终身责任人的家长的素养则更是教育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家长素养提升政

策与教师素养提升政策同等重要。 尽管事实理应如此， 但我们甚至在对“家长素养”概念没有任何问题

意识的情况下就形成了关于家长的教育话语并制定了教育政策。
不论是教育研究还是教育政策都应该把“提高家长素养”作为重要的课题， 从新的角度看待家长教

育和家长角色。 “家长素养”作为一个概念， 可以和“家长对学校的使用法”与“国家对家长的使用法”两
个概念结合起来灵活使用。 因为高素养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 学校的健康运作与创新、 政府教育政策

的实施效率和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其次， 是关于家长的法律身份和从家长的角度看教育的合理性观点。 根据自然规律， 家长是教育

权的来源， 即教育权的原始持有者。 从现行法律来看， 家长是教育中最重要的参与主体。 韩国宪法中

包含的“主权在民”意识其实包含了“教育权在家长”的意识。 正如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一样， 一切教育权

来自家长。 国家或教师的教育权都源自家长的教育权委任。 公民就是由过去的家长、 现在的家长和未

来的家长所构成的。
《世界人权宣言》和韩国《教育基本法》阐明了家长是教育中最重要的参与主体。 １９４８ 年颁布的《世

界人权宣言》第 ２６ 条第 ３ 项规定， “家长拥有选择子女教育类型的优先权”。 韩国的《教育基本法》第 １３
条的监护人条款规定： “家长是子女教育的责任主体和权利主体， 是教育的当事人。”

家长的法律身份， 即所有的教育权力均来自家长， 这是要求从家长的角度看待和分析教育体系的

根本原因。 这就像用公民的眼睛看国家和政府一样。 家长有权要求从家长的角度生成教育知识， 教育

学者有义务按照这一需要生产教育知识。 然而， 一直以来并没有人试图从家长的角度去理解教育和设

计教育， 也没有生产这样的知识。 如果只从国家或教育者的角度透视教育系统的运行， 就如观看一个

轮子打转而忽略家长所在的另外一个轴心， 所以教育系统的运作总是难以尽如人意。
教育学研究中缺乏家长的身影， 原因在于家长的教育权， 即家长作为国家公民的教育权没有受到

重视， 所以关于家长的知识和讨论非常贫乏。 只有保证家长的教育权， 才能保证公民的教育权。 教育

既不是国家的， 也不是教育者的， 而是学生和家长的。 所以， 从教育概念、 教育制度到教育生态环境

的设计， 都要反映 “家长作为终身的切身利益者”理念， 创造教育话语。 家长话语要与国家话语、 教育

者话语实现平衡， 共同讨论教育问题。 归根到底， 是要解决每个教育主体话语的质、 量均衡。 家长学

术研究策略需要创造知识的土壤以解决知识和话语的失衡问题。
国家要给家长应有的待遇， 就需要有家长视角的教育知识。 在像韩国这样家长广泛参与教育的社

会中， 这种知识更显重要。 例如， 家长如何看待学校教育， 家长认为他们在教育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等。 总之， 只有了解家长如何利用和为什么那样利用教育体系时， 才能够全面了解教育体系。 只有以

“真正知道”为基础制定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方案， 才能得出与实际情况相符的解决方案。 所以， 我

们需要具备从家长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教育知识。
家长的教育知识对教师也是有必要的。 教师只有与家长维持良好的关系， 才能管理好学校。 然而，

教育大学和师范院校中的教师教育课程中没有与家长相关的内容。 这导致了新任教师在对家长没有任

何了解的情况下就进入教育一线的问题。 做教师难， 做家长也难， 而教育一线则成为双方矛盾层出不

穷的场域。 不论以何种形式， 教育大学和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课程需要包含“正确认识家长”主题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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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让准教师在教师养成过程中对家长有最基础的了解， 然后再上岗执教。 教育大学和师范院校在教

师培养过程中没有设置家长主题的课程， 与教育学没有生产足够的家长知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 是关于家长社会心理的身份和应对方向的观点。 家长代表性的社会心理是教育热。 家长是

“基于教育热而行动的人”。 教育热是对子女的爱和对成就欲望的结合体， 是一种基于父母本能的、 强

烈的文化习得产物［２３］。 因此， 家长和教育热是不能分开讨论的一组概念。 教育热是让家长成为家长的

根本因素， 也是区别于教育官员和教师对教育热情的决定性因素。
政府和教育界需要深入反思如何看待家长本能性的教育热， 以及如何使用教育热。 韩国政府和教

育界对家长基于教育热的行为不屑一顾， 拙于应对， 所以产生了许多问题。 一直以来， 教育界忙于指

责家长教育热行为是非教育性的或不道德的。 不仅如此， 他们还忙着为教育界的各种问题（裙带风、 课

外辅导等）推卸责任， 就好像这些问题都是因教育热而起。 在韩国的大众媒体和教育政策论坛中， 家长

经常被批评为“因自私的子女教育热阻碍教育正常发展的群体”。 这种批评毫无用处， 因为对教育热这

样原本就存在、 无法消除的现象是无法进行问责的。 教育热尽管受到了很多的谴责， 但是教育热本身

没有好坏之分， 也没有积极或是消极之说。 我们不能否认或是改变“家长是教育热主体”或是家长行为

是“基于教育热的行为”的事实。
难道不是国家和教育者误导了家长， 导致教育热过热或是扭曲的结果吗？ 这个看似荒谬的问题，

如果从家长的角度而非国家或教育者的角度看， 倒是一个合理的问题。 韩国前教育部副部长金信一甚

至极具侮辱性地指出， 家长的教育热是毁掉韩国教育的罪魁祸首［２４］。 “裙带风”或课外辅导现象等并不

是因为教育热， 而是因为教育系统的设计不能应对教育热以及系统运营的不成熟， 这是值得重新思考

和分析的教育问题。
（三）教育热经营与家长融合

以教育热为代表的家长社会心理是政府、 教育界以及家长三者间冲突的中心， 需要对这部分进行

更详细的阐述。 美国瑞普利将韩国的教育监管情况描述为“一个鸡蛋般的政府多次撞上由家长构成的坚

硬岩石” ［２５］。 政府与家长的分歧严重降低了政府教育政策的实效性并导致国家教育竞争力削弱， 这也

是家长不信任教育的主要原因。
从家长的角度研究并重新认识教育热， 对减少政府、 教育界和家长间的分歧尤为重要［２６］。 在实际

教育中， 家长的教育热行为的影响力是强大、 广泛和持久的。 郭森槿表示： “就对教育的影响而言， 家

长的影响力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超过了教师的影响力。 然而， 家长的教育力量并未得到认可。” ［４］ 如

果一直指责家长和无视他们的影响力， 就等同于无视现实教育中最大的势力群体。
事实上， 政府或教育界想要做好教育管理工作， 不应着眼于批判教育热， 而应积极探索如何经营

教育热。 可以把家长基于教育热的行为比喻成企业家的营利行为。 正如经济领域中的利润动机因环境

而异， 教育热也因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２７］。 有必要研究如何明智地管理教育热的作用机制。
从经营的角度看， 家长的教育热可以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予以利用， 是国家需要管理的对象。

金泰宗通过国际比较分析， 统计量化了教育热的积极作用， 认为教育热对经济增长有 ０ ６％的促进

作用［２８］。 ５ ３１ 改革方案总论中也强调“扭转教育热的浪潮”。 金大中政府时期， 担任以色列驻韩国大使

的阿舍·奈姆建议， 韩国教育的方向是想办法有效地利用教育热和家长中母亲的牺牲态度。 前美国总

统奥巴马也盛赞韩国家长的教育热。 元老级经济学家宋丙洛主张“知识社会将成为有着世界最高教育热

的韩国人的时代” ［２９］。 《世界日报》认为教育热是韩国人的教育 ＤＮＡ， 是韩国在 ２１ 世纪腾飞的翅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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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３０］。
既然如此， 政府就要从管理的角度看待家长的教育热， 不仅要看到它的问题， 还要运用智慧来管

理它的潜力。 家长教育热管理理论还得到了以下一般理论的支持。 如果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审视教育

热， 理解家长行为， 探索助推方法， 那么教育政策和家长政策的表现形式就会大不相同。 有必要寻求

家长助推政策， 而不是试图启蒙、 教化家长或推行高强度的监管政策。 管理学家托马森提出“情感资

本”是公司隐藏的核心资本， 并试图从这一点寻找企业管理方案。 “情感社会学”理论有一个共同的方

向， 即社会成员的情感或是情绪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好好管理［３１］。 对教育热的管理与之如出一

辙。 教育热是家长的情绪， 也是家长的情感资本， 是家长支持子女教育行动的基本能量。
为了减少政府、 教育界和家长的分歧， 教育热管理的核心课题就是要探索一种如何把家长所拥有

的强大的子女教育能量与公共教育价值结合的方法。 如果能够建构一个将家长的“子女培养任务”和国

家的“人才培养任务”相结合的体系或生态系统， 那么将为家长和国家带来巨大的协同效益。
与政府和教育界只强调公共教育不同， 家长会充分使用不同类型的教育。 所有公共教育、 家庭教

育、 民办教育、 无形教育和海外教育等资源都会被其利用。 一个家庭的教育能力可以看作是利用所有

类型教育的能力， 这与只关注公共教育政策的政府截然不同。 如果将家长的教育方式拓展至国家， 则

会看到国家总的教育能力是政府的教育能力（公共教育力）和民间教育能力。 国家的教育能力不应仅仅

局限在公共教育力上， 而应考虑总的教育能力。 国家不仅要发挥公共教育供给主体的作用， 还要制定

强化民间教育能力的计划， 以提高整体的教育实力［３３］。 因此， 需要从“教育热经营理论”的视角出发考

虑如何经营、 管理家长的教育热， 将其转化为健康的、 富有成效的教育热。
（四）指向建立教育三主体间均衡和共生关系的教育学

教师—家长间的冲突、 家长教育参与的形式化与教育三主体［国家—教师—家长（学生）］间的权力

失衡相关。 此外， 需要关注教育三大主体权力失衡背后的话语失衡。 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教育主体的

知识和话语都是在相关利益主体的竞争和妥协中形成的， 进而影响了各教育主体的权力和参与的不平

衡状态。 知识和权力密切相关， 而权力影响参与的程度和方式。 对某些主体有利的知识和话语势必对

其他主体不利， 由此形成了权力的分层和失衡。 知识和话语形成的权力等级进一步影响参与的程度和

形式。 正如福柯（Ｍ．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的分析， 各种知识都与权力的行使密不可分［３４］。 教师—家长间的冲突和

家长教育参与形式化与权力和知识的不平衡有关， 对国家、 教师和家长的理解程度也与每个教育主体

的权力多寡有关。 鉴于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全方位参与， 家长话语不会只停留在对家长政策的有限影响

上。 家长话语从根本上整体影响着教育的相关法律和制度形成。
家长教育参与形式化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家长话语缺失”的知识问题。 为了厘清家长教育参与度

低和话语缺失问题的根源， 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 需要考虑教育权力与教育知识的联系。 教育学知识

的现状是国家视角和教育者视角的教育知识泛滥； 从学生和家长角度出发的教育知识匮乏， 而少之又

少的与家长相关的知识则多为批评否定的知识或是家长作为教师辅助角色的知识。 对于大多数教育学

者来说， “从国家和教育者的角度看待教育”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这种内化的认识习惯导致了对教育需

求主体的疏远。 按照教育主体分类来看， 现有的教育知识关于家长的知识量不仅少， 而且把家长视为

教育主体来对待的知识几乎没有， 可见从家长视角生产的知识最为贫瘠。
这种状态即是教育主体之间教育知识不平衡的生态系统状态。 家长既是教育参与中的弱者， 也是

教育知识方面的弱者。 韩国教育部的各项教育政策以及记者撰写的文章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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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的这种知识不平衡。 这种失衡的教育话语权直接影响了家长的教育权力和参与结构。 碍于这种

话语环境， 在推进 ５ ３１ 改革方案时即使引入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教育， 也是国家取向的消费者中心，
是受制于教育供给者的消费者中心。

为了能够从每个教育主体的角度平等认识教育， 需要多样化的教育学者和学术组织参与。 具体而

言， 即需要有从国家角度讨论教育的教育学者（政府附属教育研究所）， 从教师角度讨论教育的教育学

者（教师组织研究所）， 以及从家长和学生角度讨论教育的教育学者。 然而教育大学、 师范院校的教育

学者大多都是站在国家立场或是教师立场， 即使有一些主张以学生为中心的学者也对家长教育主体论

持否定态度。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站在家长的角度探讨教育的教育学者几乎没有。 因此， 教育知识和话语充分

反映了供给者和执行者的立场， 而很难体现消费者的立场。 这意味着没有为家长代言的知识和理论。
如果教育学中没有家长， 意味着教育学知识的贫瘠和教育主体间知识的不平衡。 虽然说家长是教育的

主体， 但在教育研究中， 家长并没有被当作主体对待。 韩国政府和教育界常常视家长为批判和指责的

对象， 并且更关注如何转移教育问题的责任。 从这个角度看， 批判当下教育学没有维持好教育主体间

的平衡无可厚非。 在这种话语失衡的状态下， 教育民主也很容易变质， 成为供给者中心的教育民主。
通过平衡各个主体的话语使教育知识生态系统发生改变是教育民主的进步路径， 也是不断创新寻找新

突破的路径。 话语的平衡是权力平衡和参与平等的基础。 即使在后信息化社会， 如果对教育研究和话

语生产只停留在以国家和教育者为中心的层面， 那么将无法应对公民和家长权利日益增强的社会变化。
应该改善学生、 家长话语的量和内容， 营造学生、 家长话语环境， 使之与教育主体身份应持有的力量、
作用和责任相匹配。 近年来， 随着教师团体影响力的日渐增强， 政府和教师间的联系得到加强， 而家

长的教育参与程度却在下降， 这是值得高度重视问题。
国家—教师—家长三大教育主体要设定全新的关系模式， 共同进步。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需要权

力平衡和话语平衡。 三者之间的权力平衡是民主学校管理和建立健全教育政策的条件。 家长的学术研

究策略是为支持家长成为共同进化主体创造话语的过程。 家长需要相关的知识和话语的支持， 以提高

自己的地位和沟通能力。 家长有权在教育学话语中主张他们的应有地位。 家长的学术研究策略就是通

过克服家长知识的不平衡来解决家长权力与参与的不平衡问题。
（五）家长学术研究策略的拓展意义

家长学术研究策略超越“关于家长”和“为了家长”的狭隘主题， 意义丰富而深远。 家长的学术研究

策略可以普遍性地拓展教育研究的视界。 韩国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成立的家长教育协会是为了追求话语的

平衡， 克服教育界因过度追求国家和教育者话语导致的话语失衡， 即只强调家长的错误而忽视家长的

真实面貌。 韩国家长教育协会在其成立的宣言中指出： “要发挥指南针和灯塔的作用， 在学术上照亮家

长的生存现状和生态环境， 指引和提升家长的教育实践素养。”该协会寻求与强调的不仅仅是对家长的

研究， 而是通过提出与家长有关的新的、 重要的问题并探索答案， 挑战和改变现有的教育观， 寻求新

的教育发展战略。
家长学术研究策略试图通过家长的视角重新诠释教育， 传达家长的心声， 以期家长能够超越单纯

的学校教育参与者身份， 成长为真正的教育主体； 能够成为教育体系真正的受益者（消费者）和教育持

续发展与创新的推动者。 建议政策性的教育投资要指向提高家长的素养， 而不仅仅是提高教师的素养。
家长学术研究策略的拓展有助于实现教育民主， 支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自主创新教育体系。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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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长意识到自己是教育的主体并开展教育实践时， 即可重生为真正的教育主体。 这是实现教育民主

的核心所在。
家长学术研究策略的另外一个拓展意义是它要求政府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教育话语总是倾向国家

和教师， 甚至出现国家和教师联合的现象。 家长没有得到相应的话语支持， 因此不能真正地参与学校

教育并与教师平等沟通。 家长学术研究策略可以支持家长合法抵制与合法参与， 使有亲教师群体倾向

的政府有理由和动力在教师和家长之间发挥均衡作用。 政府的均衡与家长的积极参与可以成为公共教

育持续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因素。
家长学术研究策略不仅有益于家长， 而且有利于教育系统的健全与可持续发展。 首先， 它益于改

善家长对公共教育的信任问题。 通过此策略恢复教育三主体间的话语权力平衡， 从而形成三者间的制

衡与平等。 其次， 它能提高教育的自生力。 家长真正地参与教育可以恢复教育的自生力， 因为家长教

育参与可以成为提高学校教育自生力的一种机制。
家长学术研究策略是一种对教育供给过剩情况下超强适应的策略。 它启示我们超越对教育供给的

关注， 转向关注教育知识的生产。 尽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供过于求， 但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缺乏对需

求主体的关注， 暴露出教育研究的迟钝和不足。 被誉为“管理的发明者”“现代企业管理学之父”的彼得

·德鲁克将以生产者为中心的企业管理转变为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管理。 以生产者为中心的企业管理

适用于因生产力低而供不应求的时期， 但是在技术进步、 供应充足和需求不确定的时代就落伍了。 以

国家或以教育者为中心的教育学也处于类似的情况。 在教育供不应求情况下， 政府以公共教育的名义

扩大和加强教育供给， 积极推进师资培训。 在这个过程中， 教育学诞生了。 从诞生之日起， 教育学就

染上了强烈的国家中心和教育者中心的色彩。
虽然现在韩国进入了一个教育供给结构性过剩、 技术手段千变万化的时代， 但教育研究和教育实

践很少考虑需求主体的需要和感受。 是时候创立呼应新形势、 转变教育重心的教育学了。 忽略家长、
学生等需求主体的教育学会被批判过于陈旧。 当谈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教育时， 又可能招致过度崇拜

新自由主义教育的误解。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教育可以理解为国家对人—家长—学生关怀度最高的另外

一种说法。 这是因为教育是国家应该向公众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之一。 不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教育不可

能是对学生和家长负责的教育。 不过， 在韩国教育界似乎需要一个新的术语， 以消除对“以消费者为中

心的教育”一词包含的负面情绪。 “教育公民中心的教育”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替代术语。

五、 问题和选择方向

（一）家长教育参与的政策原则： 先正常化、 后活跃化

韩国政府在家长教育参与方面一贯采用的政策原则是“活跃”家长参与。 这个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

理所当然的政策原则近期却受到了批判， 诸如参与的 “傀儡性”“形式参与”和“非正常参与”。 “如果家

长只是以被动身份参与学校教育， 那么再活跃的政策也不会把家长变成主体。”“这种‘活跃’家长参与学

校教育的政策不能提高家长的地位， 反而固化了家长的教育从属地位” ［２］５０。 家长的主体化不仅体现了

家长的参与教育度， 而且也反映了教育影响力的提升， 但家长表面的活跃参与不能被视为家长影响力

的提升” ［２］５１。
金承保等人的研究也指出了“活跃”家长学校参与方式的问题， 提出以“正常化”替代“活跃”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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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３５］。 他们强调， 家长的学校参与是一个实质问题， 而不是参与的数量问题。 换句话说， 他们强调家

长作为教育主体的参与程度， 家长教育参与是家长行使法律认可教育权的主要方式。 虽然韩国《教育基

本法》保障家长教育参与权利， 但无法进行实质性的教育参与实践， 甚至出现参与的扭曲或合法参与受

到阻碍的不正常现象。 在法律规定的家长教育参与都得不到保证或是被故意阻碍的情况下， 有必要将

“正常化”而非“活跃”作为政策原则［３５］。
“正常化”的方法是停止教师主导和家长被动、 依赖性的教育参与； 强调家长自愿参与教育； 根据

法律， 营造以家长为主体的教育参与环境。 “活跃”现有毫无影响力或非正常的教育参与并不可取， 合

理的方法就是先“正常化”再 “活跃化”。
（二）认识启蒙方式的局限性和引入提升家长素养的视角

认知影响“情境定义”， 进而影响判断和行为。 对家长的认知、 情境定义和政策同样如此。 即使是

成立了“学生—家长支援科”并积极推行家长教育参与政策的李明博政府， 也没能摆脱“问题家长视角”。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大规模播放的公益广告“父母与家长”， 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这则广告批判了家

长一味要求子女“向前看”“超前走”“不给子女梦想时间”等行为， 启蒙家长做回父母本职。 如此将家长

视为问题重重的群体， 可想而知后续将采取限制性和启蒙性举措， 让家长自感羞愧。
然而， 这种启蒙式方法过度强调家长的消极方面， 存在三个关键弱点。 首先， 用启蒙的方式难以

诱导出家长的自主性力量， 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行为经济学的诸多实验研究证明了启蒙方式是无效的。
其次， 对家长所拥有的优势和潜能视而不见， 侵蚀了家长所特有的积极发展的可能性， 结果使“作为教

育创新动力的家长能力”变得无力。 最后， 间接副作用也很严重。 如果对家长的负面批评过多， 会导致

对公共教育（学校）和教师创新需求的习惯性迟钝。 启蒙式方法会引发“只要家长改正错误， 教育就会成

功”的错误认识， 将教育问题的责任推卸给家长。 更严重的是， 公共教育的创新方向可能存在“反家长”
或限制家长的风险。 这等于说学校忘记或放弃了对家长的责任。 因此， 对这一副作用需要进行认真、
深刻的分析。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类比说明“问题—启蒙家长观点”的问题所在， 可以这样表述： “经济不景气是

因为消费者态度有问题。”不过， 经济学家和管理学者几乎不会这样说。 前面提到的探索“家长使用法”，
应该摒弃问题式和启蒙式的视角， 将发展的可能性建立在家长潜力的基础上。 最佳的“家长使用法”是
通过提高家长素养（能力）的方法， 使家长能够自己行动起来。 “教育的质量取决于家长的素养”的观念

还很陌生， 但在韩国和中国等家长教育热和子女教育参与度都很高的国家， 有必要明确认识并解决这

样的问题。
（三）学校主导—家长辅助教育参与模式的局限性和参与体系的重建

家长与学校的互动还远非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 “到目前为止， 大多数家长的参与都是以学校或教

师为主导的互动关系。 大部分教师对家长仍然是提出需求或给出指示， 并非家长与学校间的合

作” ［３６］１５。 教师仍然把家长看作是“服务”和“动员”的对象， 而非“参与”与“共治”的主体。 有些家长虽

然有机会参加学校管理委员会或在家长委员会上公开发言， 但普通家长几乎没有发言权， 也无法参与

决策过程。 家长通过实际平等的教育参与来发挥教育主体作用在韩国还是不切实际的现实。
教育主体间的角色冲突体现在学校期望的家长教育参与和家长期望的教育参与之间的矛盾。 政府

或学校期望的教育参与规定了参与的辅助性和有限性。 韩国教育部 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家长参与学校活动

指南》中的《家长委员会章程（例）》指出， 家长委员会的宗旨是“家长作为教育共同体一员参与学校教

育， 为学校教育的发展做出贡献”， 家长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参与学校管理（如监督学校教育）、 参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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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家长志愿服务等学校教育活动， 以及为提升子女教育能力进行的家长教育活动等［３７］［１９］６９。
如此， 政府或学校所期望的家长教育参与形式， 是以辅助性参与和支持性参与为前提的。 甚至有

人认为， 家长教育参与政策是一种监督教师的政策， 或者认为家长教育参与政策只是增加了教师的工

作量。 这种观点， 把家长教育参与的目的狭义地定义为对学校的支持， 无论是家长的主体参与还是作

为实现家长教育权手段的家长参与从一开始就被忽视。 为了形成有效的合作关系， 教师必须改变原有

的家校互动观念［３６］１５。 与此同时， 在家长参与教育的讨论中， 应重视学校对家长的责任。
（四）克服排他性教育专业化和家长教育参与： 营造服务性的专业文化

教师的专业性，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不是否定家长教育参与的合法性与可能性， 而是知道如何充

分利用家长教育参与的优势。 这一论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哈格里夫斯（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和雪莉认为，
接受公民和家长的教育参与是教育者的职业使命和本职所在。 他们在《学校教育的第四条道路》中指出，
“教育者将（接受）公民参与视为他们（教育者）的职业使命和身份的核心①， 他们会想方设法参与互动并

从中受益（找到优势并加以使用）” ［３８］。
然而， 在韩国的教育界， 仍然存在将教师的专业性置于教育的前沿， 质疑家长的非专业性， 以此

拒绝或限制家长教育参与的强烈倾向。 在高度专业化和官僚化的韩国教育界， 教师群体在解决教师和

家长冲突并建立新型关系问题上的作用非常重要。 如果教师群体像英国教师那样， 发表“伙伴关系声

明”， 或许也可以为韩国的教育界创造一个划时代的机会。 此外， 要努力把教师专业性的职业意识转变

为服务性的职业意识。 教育界的权威主义或专业主义意识需要随着后信息化社会的变化转变为“专业服

务职业观念”或“服务性专业职业文化观念” ［３９－４０］。

六、 结语

尽管过去 ３０ 多年来韩国政府和教育界做出了各种教育政策改革方面的努力， 但家长教育参与并没

有像预期那样有实质性的和主体性的改善。 这从家长的身份来看是不合适的， 从家长快速发展的形象

来看也是不合适的。 对于家长教育参与政策效果不佳的问题， 通过深入分析得出的原因是家长的声音

和角色被忽视的情况仍然在继续。 而这种情况之所以持续，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家长的地位和存在感较

低。 从这个观点出发， 需要重申家长（社会）存在感的重要性， 以及为了夯实家长作为教育主体的社会

根基， 有必要对争取认可家长的社会存在感进行斗争。 争取认可的方法就是形象重塑（通过新名称重

生）和持续支持形象重塑的学术研究策略。 形象重塑策略指出了“社会家长”提法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

“教育公民”方案并介绍了其优点。
家长学术研究策略通过对关于家长、 为了家长、 积极反映家长观点等教育研究的拓展， 从理论上

支持家长的教育主体性。 家长学术研究策略有必要充分反映家长的教育者身份、 法律身份和社会心理

身份。 家长学术研究策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从新的角度对家长进行提问并正确认识家长； 二是

从家长的立场看教育； 三是抵制敌视家长的文化。 为了实施这一策略， 韩国家长教育协会应运而生。
韩国政府和教育界必须摒弃启蒙和引导家长的想法， 认真思考是否很好地利用了家长资源， 以及

是否正确地了解了家长并回应了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 应该清楚如何办学， 同时承认家长的权利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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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家长不断变化的现实； 如同看重教师素养的问题意识， 对家长素养的问题意识也应引起相当重视；
必须有眼光和能力去推动家长的教育能量， 尤其是要在国家层面积极实施教育热管理战略， 改变对家

长教育热的认知。
家长学术研究策略除了对家长研究之外， 还有更广泛的含义。 家长学术研究策略有助于讨论教育

治理和教育民主， 并要求在三个主体参与者， 即国家—教师—家长之间进行平衡的教育学研究。 它要

求生产以促进三方共生关系为导向的知识， 从而使三个主体互惠互利。 三方共生关系结构的建立可能

成为教育发展的新途径。 这将为缓解政府、 教育界和家长之间的冲突指明方向， 为恢复公民对公共教

育的信任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在准教师养成过程中， 要求给他们提供包括正确认识家长的内容。 在教

育供给结构性过剩、 教育与非教育界限模糊的时代， 国家需要倾听以教育公民为中心的教育话语， 而

不是以学校和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话语。 教育研究也需要积极生产以教育公民为中心的教育话语。
值得强调的是， 家长教育参与的政策原则应该是“先正常化后活跃化”， 而不是先“活跃化”。 教师

的职业专业化也不是排斥家长的专业化， 而是要营造一种积极接受教育公民参与的服务性的专业职业

文化。 （本文由韩国群山大学博士金秀贞翻译，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教师赵同友校对， 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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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ｏｒｍｓ”，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５． ３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ｂ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Ｂｏａｒｄ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ａｆｆ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ｈａｓ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ｓｃｏｒ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ｉｒ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ｅｎｏｕｇｈ． Ｆｏｕｒ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ａｓｔｌ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ａｋ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ｅｔ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ｒａ， ａ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ａｌ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ａｌ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ｏｃｒａｃｙ Ｅｒａ （ＺＨＡＯ Ｔｏｎｇｙｏｕ）
Ｐａｇｅ ４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ｖｅ ｏ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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